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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9月8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

案》。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营业执照变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89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3,889万股已发行完成，并于2020年9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鉴于上述发行完成，公司拟将企业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注册资本由11,667万元整变更为15,556万元整，营业期限由

2009年11月13日至2029年11月12日变更为长期。同时为适用公司战略发展，完善

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拟将经营范围变更为“许可项目：危

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

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知识产权服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类型、注册资本、营业期限、经营范围变更前后信息如下： 

内容 变更前 变更后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 11667万元整 15556万元整 

营业期限 2009年11月13日至2020年11月12日 长期 

经营范围 

六甲基二硅氮烷、六甲基二硅醚、七

甲基二硅氮烷、三甲基碘硅烷、甲基

乙烯基二氯硅烷、三甲基乙氧基硅

烷、二甲基二乙氧基硅烷、二甲基二

甲氧基硅烷、四甲基二乙烯基二硅氮

烷、二甲基乙烯基乙氧基硅烷、四甲

基二乙烯基二硅氧烷、双氧哌嗪、氯

化铵、氯化钠、甲醇、乙醇、盐酸、

苯基氯硅烷、苯基三氯硅烷、二苯基

二氯硅烷、苯、苯基硅树脂、苯基硅

橡胶、苯基硅油、苯基三甲氧基硅烷、

苯基三乙氧基硅烷、二苯基二甲氧基

硅烷、二苯基二乙氧基硅烷制造（该

项目需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五金、二类机电（不

含汽车）、农副产品批发兼零售（经

营范围中涉及到国家专项审批的，需

取得审批后方可经营）；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化工领域内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

学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知识

产权服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现拟对《公



司章程》做如下修订： 

条款 原内容 拟修订为 

第 3 条 

公司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3,889 万股，于 2020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第 6 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556 万元。 

第 13 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六甲

基二硅氮烷、六甲基二硅醚、七甲基

二硅氮烷、三甲基碘硅烷、甲基乙烯

基二氯硅烷、三甲基乙氧基硅烷、二

甲基二乙氧基硅烷、二甲基二甲氧基

硅烷、四甲基二乙烯基二硅氮烷、二

甲基乙烯基乙氧基硅烷、四甲基二乙

烯基二硅氧烷、双氧哌嗪、氯化铵、

氯化钠、甲醇、乙醇、盐酸、苯基氯

硅烷、苯基三氯硅烷、二苯基二氯硅

烷、苯、苯基硅树脂、苯基硅橡胶、

苯基硅油、苯基三甲氧基硅烷、苯基

三乙氧基硅烷、二苯基二甲氧基硅烷、

二苯基二乙氧基硅烷制造（该项目需

报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材料、金属

材料、五金、二类机电（不含汽车）、

农副产品批发兼零售（经营范围中涉

及到国家专项审批的，需取得审批后

方可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

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

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国内贸易代理；知识产权

服务；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化

工领域内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 19 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股，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5,560,000 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 205 条 

本章程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自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施行。 

本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实施。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内容和相关章程的修订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的核准，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新亚强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